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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場監管公告 

關于在海信集團財務有限公司辦理存款金融業務的風險評估報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

條之規定作出。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關于在海信集團財務有限公司辦理存款金融業務

的風險評估報告》已刊載于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之信息披露網站：

http://www.cninfo.com.cn/default.htm，以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湯業國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湯業國先生、周小天先生、于淑珉女士、林瀾先

生、劉春新女士及張明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聖平先生、路清先

生及張睿佳先生。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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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關于在海信集團財務有限公司辦理存款金融業務的風險評估報告 
 

根據《企業集團財務公司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以及中國證監會廣東監管局關于海

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與海信集

團財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信財務公司”或者“公司”）開展存款金融服務

業務提出的監管要求，本公司審閱了海信財務公司經國富浩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

公司審閱的2010年1-6月份的財務報表及相關數據信息，幷進行了相關的風險評

估。 

本報告僅供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與海信財務公司開展存款金融服務業務

使用，未經書面許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一、公司基本情况： 

海信財務公司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監會關于海信集團財務有限

公司開業的批復》（銀監複〔2008〕207 號）批准成立；工商注册登記號：

370200410001183； 注册地址：山東省青島市東海西路17 號；企業類型：有限

公司，成立日期：2008年6月12日，國稅登記證：37020271788291X。 

公司注册資本金爲5億元人民幣。目前股東構成及出資比例如下：海信集團有限

公司出資人民幣25,500萬元，占注册資本的51%；青島海信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出

資人民幣10,000萬元，占注册資本的20％；青島海信電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資

人民幣10,000萬元，占注册資本的20%；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出資人民幣4,500

萬元，占注册資本的9%。        

公司經營範圍：  

（一）對成員單位辦理財務和融資顧問、信用鑒證及相關的咨詢、代理業務； 

（二）協助成員單位實現交易款項的收付； 

（三）經批准的保險代理業務； 

（四）對成員單位提供擔保； 

（五）辦理成員單位之間的委托貸款及委托投資； 

（六）對成員單位辦理票據承兌與貼現； 

（七）辦理成員單位之間的內部轉賬結算及相應的結算、清算方案設計； 

（八）吸收成員單位的存款； 

（九）對成員單位辦理貸款及融資租賃； 

（十）從事同業拆借。 



 

 

二、公司內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 控制環境 

 海信財務公司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公司已按照《海信集團財務

有限公司章程》中的規定建立了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幷且對董事會和董事、

監事會和監事、經理層和高級管理人員在內部控制中的責任進行了明確規定，確

立了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各負其責、規範運作、相互制衡的公

司治理結構。 

（二） 風險的識別與評估 

海信財務公司制定了健全的內部控制制度，建立了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設立了

獨立的內部審計部門，建立了嚴密的監督制約機制。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分級授權管理制度。公司董事會下設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

理委員會在董事會授權範圍內履行風險管理職責；公司現設立結算業務部、綜合

信貸部、資金運營部、財務部、總經理辦公室、稽核管理部共六個職能部門，各

部門間、各崗位間職責分工明確，各層級報告關係清晰，通過部門及崗位職責的

合理設定，形成了部門間、崗位間相互監督、相互制約的風險控制機制；公司各

部門根據職能分工在其職責範圍內對本部門相關業務風險進行識別與評估，幷根

據評估結果制定各自不同的風險控制制度、標準化操作流程及相應的風險應對措

施。 

（三）控制活動 

1、結算及資金管理 

在結算及資金管理方面，海信財務公司根據各監管法規，制定了《結算業務管理

辦法》、《人民幣結算賬戶管理辦法》、《存款業務管理辦法》、《銀行賬戶管

理辦法》、《現金管理辦法》、《資産盤點管理辦法》、《存款準備金繳存管理

辦法》、《有價單證及重要空白憑證管理辦法》、《結息規則和存貸款業務計息

辦法》、《反洗錢管理辦法》、《資金調度操作規程》、《商業匯票轉貼現、再

貼現業務管理辦法》、《商業匯票轉貼現、再貼現操作流程》等業務管理辦法和

操作流程，有效控制了業務風險。 

（1）資金集中管理和內部結算業務。海信財務公司根據成員單位申請，在雙方

簽訂《賬戶管理協議》後爲成員單位開設結算賬戶以及各類存款賬戶，用以存放

各成員單位資金。成員單位可通過公司網上結算平臺提交劃款指令實現資金劃

轉，公司網銀設定了嚴格的訪問權限控制措施，同時公司通過網銀、書面等多種

方式提供了及時詳盡的對賬服務，通過信息系統控制和健全的制度控制保障了成

員單位的資金安全和結算的便利。 

（2）成員單位存款業務。公司嚴格遵循平等、自願、公平和誠實信用的原則爲



 

 

成員單位辦理存款業務，相關政策嚴格按照銀監局和人民銀行相關規定執行，充

分保障成員單位資金的安全，維護各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3）流動性管理。公司嚴格遵循《企業集團財務公司管理辦法》相關規定進行

資産負債管理，通過制定和實施嚴格的資金管理計劃，保證了公司資金的安全

性、效益性和流動性。 

（4）資金融通。公司流動性充裕，尚無對外融資需求；尚未開展同業拆借業務；

公司尚無有價證券投資業務。 

2、信貸管理 

公司建立了職責分工明確、審貸分離、前後臺相互監督制約的信貸管理體制。爲

有效控制信貸風險，公司在董事會下設立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在董事會授權範

圍內對公司的信貸計劃、綜合授信、項目貸款、融資租賃等項目進行審查和决策；

公司綜合信貸部負責信貸業務的授信和貸前調查、貸後檢查、信貸資産五級分類

等貸後管理、貸款清收等工作；公司總經理負責對貸款業務的發放進行審批，結

算業務部負責信貸資金發放。 

公司針對不同業務特點分別制定了《風險管理委員會工作規程》、《綜合授信管

理辦法》、《貸款管理辦法》、《貸款操作流程》、《商業匯票承兌、貼現管理

辦法》、《商業匯票承兌、貼現操作流程》、《委托貸款管理辦法》、《人民幣

保函業務管理辦法》、《銀團貸款業務管理辦法》、《信貸資産五級分類辦法》

等制度規章，建立了涵蓋信貸業務貸前、貸中、貸後全流程的信貸風險控制體系，

幷嚴格按照規定的程序和權限審查、審批貸款。公司貸款對象的範圍遵循《企業

集團財務公司管理辦法》的規定，限于海信集團有限公司的成員單位。 

綜合信貸部負責根據銀監會《流動資金貸款管理暫行辦法》等監管法規的要求，

對貸款資金的貸款用途、收息情况、展期貸款、逾期貸款等進行監控，對信貸資

産安全性和可回收性進行貸後檢查，幷根據信貸資産五級分類相關規定定期對信

貸資産進行風險分類，按貸款損失的程度計提貸款損失準備。截至2010年3月31

日，公司信貸資産全部爲正常類，信貸資産質量良好，撥備覆蓋充足。 

3、信息系統控制 

公司核心運營管理系統系委托財務公司信息系統建設方面的專業軟件公司爲公

司定制，包括用戶授權管理系統、內部網銀系統控制器、資金結算系統、多維賬

務核算系統、報表管理系統、網上資金結算系統、資金計劃系統、銀行對賬系統、

金融業務管理系統、銀企通控制臺等功能模塊，系統功能完善，技術成熟度高，

運行穩定。 

公司制定了《信息系統安全管理辦法》，對網絡安全、系統設備管理與維護、灾

備及應急處理、用戶及權限管理、密鑰管理、异常業務處理等做了詳細的規定，



 

 

對各部門各崗位的系統權限逐一進行了明確，系統各關鍵控制環節均設置多級審

批以控制操作風險，系統管理人員與業務操作人員等不相容崗位權限嚴格分離。 

4、稽核監督 

公司設立了獨立的內部審計部門，建立了《內部稽核制度》，明確了內審部門在

內部監督中的職責權限，規範了內部監督的程序、方法和要求。內審部門在董事

會領導下對公司內部控制的合理性、健全性和有效性進行檢查、評價，定期對內

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况進行稽核監督，幷就內部控制存在的問題提出改進建議幷監

督改進。公司信息溝通渠道通暢，各部門發現內部控制的隱患和缺陷，均有便利

的渠道向高級管理層報告。 

（四）內部控制總體評價 

海信財務公司的內部控制制度是健全的，執行是有效的。在資金管理方面公司較

好地控制資金流轉風險；在信貸業務方面公司建立了相應的信貸業務風險控制程

序，使整體風險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三、公司經營管理及風險管理情况 

 （一）經營情况 

海信財務公司截至2010年6月30日，公司存放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款項5.11億

元，現金及存放中央銀行款項1.52億元；發放貸款及墊款11.69億元，吸收存款

12.68億元，所有者權益合計5.6億元；2010年1-6月，公司實現利息收入3968萬

元，實現經營利潤2973萬元，實現稅後淨利潤2231萬元（以上數據經會計師事務

所審閱）。 

海信財務公司自成立以來，公司業務保持了穩健發展，同時公司不斷與各大銀行

密切配合、增强互信，不斷提高銀行授信額度，保障公司正常經營運轉。 

（二）管理情况 

海信財務公司自成立以來，一直堅持穩健經營的原則，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

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金融企業會計制度》、

《企業集團財務公司管理辦法》和國家有關金融法規、條例以及公司章程規範經

營行爲， 加强內部管理。 

（三）監管指標 

根據《企業集團財務公司管理辦法》規定， 截至2010年6月30日， 海信財務公

司的各項監管指標均符合規定要求： 

1、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 

資本充足率=資本淨額/（ 風險加權資産+市場風險資産×12.5） = 48.63% 

2、拆入資金餘額不得高于資本總額： 

（同業拆入+賣出回購款項）/資本總額= 0%，不高于資本總額。 



 

 

3、短期證券投資與資本總額的比例不得高于40%： 

短期證券投資與資本總額的比=0%， 低于40%。 

4、擔保餘額不得高于資本總額： 

公司擔保餘額/資本總額=0%， 擔保餘額低于資本總額。 

5、長期投資與資本總額的比例不得高于70%： 

長期投資與資本總額的比= 0.00%， 低于70%。 

6、自有固定資産與資本總額的比例不得高于20%： 

自有固定資産與資本總額的比爲0.12%， 低于20%。 

綜述，海信財務公司嚴格按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企業集團財務管理辦法》

（ 中國銀監會令〔2004〕第5號） 規定經營， 經營業績良好，本公司針對中國

證監會廣東監管局《關于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關聯交易有關問題的監管意

見函》中所提及的相關監管事項做出如下評估結論： 

一、截至本報告日，本公司未發現海信財務公司各資産負債比例指標不符合《企

業集團財務公司管理辦法》第三十四條的規定要求； 

二、截至本報告日，本公司未發現海信財務公司發生擠提存款、到期債務不能支

付、大額貸款逾期或擔保墊款、電腦系統嚴重故障、被搶劫或詐騙、董事或高級

管理人員涉及嚴重違紀、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項； 

三、截至本報告日，本公司未發現海信財務公司發生可能影響公司正常經營的重

大機構變動、股權交易或者經營風險等事項； 

四、截至本報告日，本公司未發現海信財務公司存在“對單一股東發放貸款餘額

超過其注册資本金的50%或者該股東的出資額”的情况； 

五、根據海信財務公司已向本公司出具的承諾函，在本公司與其辦理存款金融服

務業務期間，海信財務公司將按廣東證監局監管函要求按時提供相應報表； 

六、截至本報告日，本公司未發現海信財務公司股東存在對海信財務公司逾期未

償負債的情况； 

七、截至本報告日，本公司未發現海信財務公司發生過因違法違規受到銀行業監

管機構等部門給予責令整頓等監管措施和行政處罰的情况； 

八、截至本報告日，本公司未發現海信財務公司存在其他可能對本公司存放資金

帶來安全隱患的事項。 

本公司認爲，截至本報告日，海信財務公司運營正常，資金充裕，內控健全，與

其開展存款金融服務業務的風險可控，因此本公司計劃在2010年7-9月份在海信

財務公司辦理存款金融服務業務，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海信財務公司當日存款

餘額合計保持在人民幣3億元以下（含3億元）。 

 


